兴国县水利局部门2019年部门预算

目    录

第一部分  兴国县水利局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二、部门基本情况

第二部分 2019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19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二、2019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第三部分 兴国县水利局2019年部门预算表

   一、《收支预算总表》

　　二、《部门收入总表》

　　三、《部门支出总表》

　　四、《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第一部分  水利局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①负责保障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②负责生活、生产、生态环境用水的统筹兼顾和保障。③负责水资源保护工作。④负责节约用水工作。⑤组织、协调、监督、指导全县防汛抗旱工作。⑥指导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⑦指导农村水利工作。⑧负责涉水违法事件的查处。⑨开展水利科技和涉外工作等。

二、部门基本情况

兴国县水利局共有预算单位计9个单位，包括县机关本级和8个所属二预算单位。编制人数133个，其中：行政编制（含工勤）11个、事业编制56个，长冈水库事业编制11个，长龙水库事业编制3个，桐林水库事业编制2个，乡镇水利岗事业编制50个；实有人数167人，其中：在职人员129人，包括行政人员18人，全部事业补助111人；退休人员66人。

第二部分  2019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19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19年水利局收入预算总额为1592.77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0.002%。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272.02万元，上级补助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320.75万元，上年结转（结余）0万元。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19年水利局支出预算总额为1592.77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0.002%。其中：部门支出1592.77万元。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1478.05万元，包括人员支出1407.23万元、日常公用支出70.82万元；项目支出114.72万元，全部为水利局项目支出；上缴上级支出0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一般公共服务支出0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49.39万元，卫生健康支出84.88万元，节能环保支出0万元，农林水支出1272.36万元，交通运输支出0万元，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0万元，住房保障支出86.14万元，其他支出0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1214.97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86.14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7.66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69.28万元，其他相关支出114.72万元。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19年水利局财政拨款支出预算1272.02万元，比上年减少10%。具体支出情况是：一般公共服务0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149.39万元，卫生健康支出84.88万元，住房保障支出79.94万元，农林水支出957.81万元。

（四）政府性基金情况

  无政府性基金
（五）机关运行经费等重要事项的说明

 2019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预算186.14万元，比上年增加29%，主要原因是本部门职工食堂、项目检查、督查等差旅费增加。

（六）政府采购情况

 2019年我局政府采购预算共安排69.28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69.28万元。

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至2019年12月31日、部门共有车辆1辆为长冈水库管理局垃圾用车。

（八）重点项目预算的绩效目标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无
二、2019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19年水利局“三公”经费年初预算安排23.1万元，比上年增加28%。具体为：

1.公务接待费17.9万元，比上年减少0.1万元。

2.因公出国（境）支出预算0万元。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5.2万元，比上年增加5.2万元。主要原因是长冈水库管理局防汛专用车一辆。

第三部分  兴国县水利局2019年部门预算表

兴国县水利局2019年部门预算公开表格（详见附表）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财政拨款：指县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上级补助收入：指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补助收入。

    事业收入：指单位通过收取水资源、发电水费等取得的收入。

    二、支出科目

    （一）农林水支出：除行政运行是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参公单位)的基本支出和部分项目支出外，其他均是专项业务支出。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工资、遗属生活补助、聘用人员岗位补贴等费用支出。

    （三）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反映行政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经费支出。

    （四）住房保障支出：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